
关于申报 2022 年度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中心、各处室、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若干措施》（鲁文旅发﹝2022﹞19 号）有关要求，进一步

加强非遗理论研究，为全省非遗保护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提

供理论支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决定开展非遗课题研究。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级别认定

市厅级 A 类。

二、选题方向

（一）二十四节气非遗项目研究

（二）山东非遗保护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三）山东非遗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四）山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

（五）山东非遗数字化研究

（六）山东红色非遗资源挖掘整理研究

（七）山东运河沿线非遗资源挖掘整理研究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全面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2.每个课题限 1 名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应具有深厚的

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社会责任感强，能够自觉践行理

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3.课题负责人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具有较多前期相

关研究成果及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

4.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三年内无不良科研信誉记录。

5.课题申报须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同意并加盖公章，

个人直接申报不予受理。

6.申报课题已获得其他资助的，或者同时多头申报的，不

予受理。

（二）申报项数

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 1 项课题，同一人员作为课题组

成员最多只能参加 2 项课题的申报。

（三）材料报送

2022 年 10 月 28 日前，将附件 1、2 的 PDF 版和电子版发送

到科研处邮箱，同时在 10 月 28 日上午 11 点前报送纸质版申报

书 2 份（A4 打印）。

四、立项与结项

（一）完成时限

课题研究时限为 3 个月，逾期未能完成的，将予以撤销立



项处理。

（二）结项要求

1.课题成果形式为调查研究报告。原则上要求正文在 1.5

万字以上，查重比例不高于 20%。课题成果应做到指导思想正确，

研究方法科学，调查全面深入，资料准确详实，提出的对策和

建议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课题研究结束后，各课题组要按照规定时间提报结项材

料。

（三）成果转化

省文化和旅游厅对课题成果享有使用权，对其中具有较强

应用价值、重要学术意义的最终研究成果或阶段性成果编印成

册，报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单位）。

五、经费资助

省文化和旅游厅对每个立项课题予以人民币2万元的资助。

课题资助经费直接用于课题组开展研究，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课题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经费。责任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鼓励课

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对项目研究给予配套资金支持。课题成果第

一次鉴定等级为“不合格”且无修改基础的，直接作撤项处理，

课题负责人退回课题资助经费。成果第一次鉴定等级为“不合

格”但有修改基础的，课题负责人在规定期限内根据专家意见

修改后进行二次鉴定，二次鉴定如通过验收，结项等次原则上



定为合格；如仍为“不合格”等级，则作撤项处理，课题负责

人退回课题资助经费。

六、工作要求

（一）课题负责人要发扬严谨求实、注重诚信的学风，严

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凡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贿赂评审专

家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申报资格；如课题

已立项，一律撤销立项并公开通报。

（二）课题负责人填报的前期研究成果，应据实提报，凡

填报不实或填报待发表成果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申报资格。

（三）课题一经立项，随即签订协议，课题负责人在项目

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惠建国；电话：8109017；办公室：学综楼 223 室；

电子邮箱：shanwaikyc@swut.edu.cn。

附件：1.申报书

2.汇总表

科研处

2022 年 10 月 20 日


